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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提案：贝宁 
 
 

本文件包括基金秘 就以下 目提案提出的 和建书处 项 评论 议：  

淘      汰 

• 氟 淘汰管理 划氯烃 计 （ 第一 段阶 ，第三次付款）  环境署/工发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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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评价表－－多年期项目 

贝  宁 

(一)  目名称项  机      构 核准会 届次议  控制措施 

氟 淘汰 划氯烃 计 （ 第一 段阶 ）  环境署（牵头），工发组织 第63次会议 截至 年淘汰2020 35% 
 

(二)  最新的第 7 条数据（附件C 第一组） 年份： 2014 20.03（ 吨）ODP  

(三)   最新国家方案行业数据（ODP吨） 年份： 2014 

化 学     气雾剂 泡沫塑料 消防  制 冷       溶    
剂 

加工剂 室使实验
用 

行 消 量业 费 总计 

 生     
产 

服    
务 

 

HCFC-123          

HCFC-124          

HCFC-141b            

HCFC-142b          

HCFC-22     20.03    20.03 
 

（ 四） 消 量数据费 （ODP吨） 

2009-2010 年基准：  23.8 持续削减总额的起点 23.8 

符合供资资格的消费量（ODP吨） 

已核准：  8.33 剩余：  15.47 
 

（ 五） 划业务计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总   计 

环境署 将淘汰的ODS(ODP吨) 1.0  0.9  0.8 2.7 

供资（美元） 84 750  73 450  67 800 226 000 

工发组织 将淘汰的ODS(ODP吨) 0.7 0.0 0.5 0.0 0.5 1.7 

供资（美元） 53 750 0 37 625 0 37 625 129 000 
 

（ 六） 目数据项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总   计 

蒙特利尔议定书规定的消费限额 不适用 不适用 23.80 23.80 21.42 21.42 21.42 21.42 21.42 15.47 不适用 

所允许的最大消费量(ODP吨) 不适用 不适用 23.80 23.80 21.42 21.42 21.42 21.42 21.42 15.47 不适用 

商定的供资

数额(美元) 

 

 

环境署 项目费用 85 000 0 85 000 0 0 75 000 0 65 000 0 60 000 370 000 

支助费用 11 050 0 11 050 0 0 9 750 0 8 450 0 7 800 48 100 

工发组织 项目费用 100 000 0 40 000 0 0 50 000 0 35 000 0 35 000 260 000 

支助费用 7 500 0 3 000 0 0 3 750 0 2 625 0 2 625 19 500 

行委 会核准的 金执 员 资 （美

元） 
项目费用 185 000 0 125 000 0 0 0 0 0 0 0 310 000 

支助费用 18 550 0 14 050 0 0 0 0 0 0 0 32 600 

要求本次会议核准的资

金总额（美元） 
项目费用 0 0 0 0 0 195 000* 0 0 0 0 195 000 

支助费用 0 0 0 0 0 18 750 0 0 0 0 18 750 

* 工发组织除了向第 76 次会议提出第三次付款的请求外，还请求支付第四次（2018年）和第五次付款（2020年）

（即请求为工发组织供资 120  000 美元）。 

秘书处的建议： 个别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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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说明 

1. 环境署作为牵头执行机构，代表贝宁政府，已向第76次会议提交一项请求，即为

氯氟烃淘汰管理计划第一阶段（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第三次付款供资，费用共计 213 

750 美元，其中拨给环境署 75 000 美元，外加机构支助费用9 750美元，拨给工发组织 

120 000 美元，外加 9 000 美元的机构支助费用。提交的材料包括第二次付款执行情况

的进展报告，以及2016 年至 2018 年的付款执行计划。 

关于氟氯烃消费量的报告 

氟氯烃消费量 

2. 贝宁政府报告说，2014年氟氯烃消费量为20.03 ODP吨，估计2015 年的氟氯烃消

费量在18.70 ODP吨，低于氟氯烃合规基准20%以上。2011-2015 年氟氯烃消费量见表 1 

所示。 

表1. 氟氯烃-22在贝宁的消费量（2011-2014 年第 7 条数据， 2015 年估计数） 

氟氯烃-22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基 准      
公吨 431.8 423.6 402.74 364.23 340.00 432.51 
ODP吨 23.75 23.30 22.15 20.03 18.70 23.8 
* 估 数计  
 

3. 氟氯烃消费数据显示，从2011年到 2015 年呈下降趋势。所有的氟氯烃-22消费量

均在制冷维修部门。 

国家方案（国家方案）执行报告 

4. 贝宁政府在 2014 年国家方案执行报告中，报告了氟氯烃部门消费数据，这与根

据第 7 条报告的数据是一致的。 2015 年国家方案报告定于 2016 年 4 月 15 日前提交。 

行氟 淘汰管理 划第二执 氯烃 计 次付款 度 告进 报  

法律框架 

5. 2003 年 1 月 8 日的法令规定了消耗臭氧层物质和基于消耗臭氧层物质设备的进

口事宜。该法令载有《蒙特利尔议定书》控制的这类设备的清单，并指出这些设备的进

口须得到贸易部签发之特别许可。该法令已加以修订，以考虑到氟氯烃淘汰事宜。 

制冷维修部门 

6. 开展的主要活动包括：  

(a) 为 103名海关官员和环境监察员举办了三次培训讲习班，介绍如何管制以

及识别消耗臭氧层物质和基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设备，包括氟氯烃和基于

氟氯烃的设备；海关官员和国家臭氧办事处之间，就定额制度以及控制氟

氯烃和基于氟氯烃的设备问题，进行了信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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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就许可证和配额制度问题，为制冷剂、制冷设备和空调的进口商举办了两

次培训讲习班； 

(c) 为33名制冷技 了一次培 班术员举办 训讲习 ，使其成 普及为 制冷良好做法的培训师，包

括普及使用碳氢化合物技术；为84人 了一次担当举办 资格认定培训师的培训讲

习班； 

(d) 为培训目的，采购了两台冷冻剂鉴定设备， 6 套工具（例如多重压力测量

仪、便携式回收装置、焊接台、真空泵、回收工具、封闭压缩机测试仪）

和三台R-290空调机。 

(e) 在贝宁制冷协会协助下，为129名制冷技 了术员举办 次培 班训讲习 ，以掌握5 制冷良

好做法、安全处理碳氢化合物和维修氟氯烃空调设备； 

(f) 4次实地走访不同的交易市场，以控制制冷剂的质量； 

(g) 与工业制冷技术人员以及臭氧层问题和现有对策国家委员会一道，开展了

提高认识活动。 

项目监测和评价 

7. 国家臭氧主管部门在两名顾问的协助下，一直监督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

的执行情况。 

资金发放水平 

8. 如表 2 所示，截至 2016年3 月，从迄今核准的310 000 美元中，支付了 286 863 

美元（给环境署170 000 美元，给工发组织116 863 美元）。将在2016 年支付为数 

23 137 美元的余额。 

 
表 2.  贝宁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第一阶段财务报告（美元） 

机      构 
第一次支付 第二次支付 核准总计 

核 准     支 付     核 准     支 付     核 准     支 付     
环境署 85 000 85 000  85 000 85 000  170 000 170 000 

工发组织 100 000 99 910  40 000 16 953  140 000 116 863 

总计 185 000 184 910  125 000 101 953  310 000 286 863 

支付率(%) 99.95 81.56 92.53 
 

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第三次付款执行计划 

9. 政府的战略包括加强海关和其他执法官员的能力，促进制冷的良好做法，包括回

收和再循环以及安全使用碳氢制冷剂。在此基础上，将开展下列活动： 

(a) 就控制和查明消耗臭氧层物质和基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设备问题，为100 

名海关官员举办5 次培训讲习班（环境署）（25 0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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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就制冷良好做法和安全处理碳氢化合物、标准和认证问题，为

125名制冷技术员开办5 次培训讲习班（环境署）（20 000 美元）； 

(c) 采购和运送基本设备和工具（例如回收装置、气瓶、焊接设备、对于现有

的工具零部件回收利用）（工发组织）（120 000 美元）； 

(d) 开展关于强制执行有关氟氯烃的立法和监管措施的提高认识活动；制作宣

传材料；并会晤消耗臭氧层物质的主要进口商（环境署）（10 000 美

元）； 

(e) 和 价监测 评 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 行情况执 ，并收集相关数据（ 境署环 ） （ 20 000 

美元）。 

 

秘书处的评论和建议 

评      论 

 
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第二次付款的执行进度报告 
 

法律框架 

10. 贝宁政府已发布了 2016 年的氟氯烃进口配额，为 17.05 ODP吨。 

制冷维修部门 

11. 关于长期可持续性的技术人员培训方案，环境署告知，该署已与现有的制冷培训

机构发展了合作和伙伴关系，以执行技术员培训方案。此外，通过举办有关氟氯烃淘汰

管理计划的活动，更多的技术人员将获得制冷良好做法的认识，从而促进可持续性的培

训方案。 

12. 有人要求提供资料，说明在贝宁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是否正推动改造碳氢化合

物，或正在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以外进行，环境署指出，在目前阶段，没有任何推广改

造，没有任何使用碳氢化合物制冷和空调系统的条例/法规。目前维修部门做法的重点

是，促进良好的制冷做法，包括回收和再循环。不过，已经设想进行有关新制冷剂和安

全处理碳氢化合物的新的培训。据报，碳氢化合物 、 R-410a和基于407a的设备，如在当

地供货，价格仍然很高。 

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协议的修订 

13. 在审查进展情况报告时，秘书处指出，根据第二次付款的情况，设备运费约占订

购单 30%，导致为海关和技术员购买设备套数的减少。贝宁政府指出，氟氯烃淘汰管理

计划第一阶段只有 260 000 美元用于投资项目，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采购订单越大，

越能降低设备和运输的费用，因此贝宁政府要求第四次和第五次付款与第三次付款一并



UNEP/OzL.Pro/ExCom/76/18 
 
 

6 

核准，共计拨给工发组织120 000 美元。秘书处指出，这个问题并非贝宁所独有，其他

第 5 条国家在采购设备和工具方面也可能面临相同的挑战。虽然拟议采购设备的办法

似乎对受益国有利，但此项请求如获核准，不应构成先例。 

14. 在此基础上，贝宁政府提交了一份经修订的协定，供执行委员会审议，以反映付

款分拨的变化，并对第 16 段进行了修正，以表明，更新的协定取代了在第 70 次会议

通过的协定，见本文件附件一。全面修订的协定将附在第76次会议的最后报告中。 

结 论      

15. 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的执行工作正取得进展，该国遵守了《蒙特利尔议定书》及

其与执行委员会的各项协定。该国的进口许可证和配额制度正在运作中，对海关官员和

制冷技术人员进行了培训，同时，设备和工具已分发至培训中心。关于氟氯烃淘汰管理

计划第一阶段其余设备之采购事宜， 贝宁政府已要求连同第三次付款，核准第四次和

第五次付款，从而使工发组织采购更多设备，并因减少单位运费而节省资金。资金发放

数额已超过 92%。第一次和第二次付款开展的活动，以及第三次付款的计划活动将进一

步加强维修部门，并确保氯氟烃淘汰管理计划第一阶段拟议活动的长期可持续性。 

建 议          

16. 建 行委 会考谨 议执 员 虑：  

(a) 注意到：  

（一）贝宁氯氟烃逐步淘汰管理计划（氯氟烃逐步淘汰管理计划）第一阶

 段第二次付款执行情况的进度报告； 

（二）根据工发组织重新拨款的情况，即把第四次付款（35 000 美元，

 2018年）和第五次付款（35 000 美元，2020年）并入第三次付款

 （50 000 美元），基金秘书处更新了贝宁政府和执行委员会之间的

 《协定》附录2-A， 注意到还 修订了第 16 段，以表明载于本文件

 附件一的更新《协定》取代了在第 70 次会议达成的《协定》； 

(b) 核准贝宁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第一阶段第三次付款，以及相应的2016-

2018 年付款执行计划，共计213 750美元，其中包括支付环境署的75 000 

美元，外加9 750美元的机构支助费用；以及支付工发组织 的120 000 美

元，外加9 000 美元的机构支助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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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拟纳入贝宁共和国政府和多边基金执行委员会之间减少氟氯烃消费量更新协定的文本 

（相关变化为粗体以便于参考） 

 
16. 本件更新《协定》取代执行委员会第七十次会议中贝宁政府和执行委员会所达成的《协

定》。 

 
附录 2-A：目标和供资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共计 
1.1  《蒙特利尔议定书》附件 C 第 I

类物质（ODP 吨 的削减时间

表， 

 

不详 不详 23.80 23.80 21.42 21.42 21.42 21.42 21.42 15.47 

不详 
1.2  附件 C 第 I 类物质的最高允许

消费总量，（ODP 吨） 不详 不详 23.80 23.80 21.42 21.42 21.42 21.42 21.42 15.47 
不详

2.1 牵头执行机构环境规划署商定

的供资（美元）  
 

85,000 0 85,000 0 0 75,000 0 65,000 0 60,000 370,000

2.2 牵头执行机构支助费用（美

元） 11,050 0 11,050 0 0 9,750 0 8,450 0 7,800 48,100

2.3 合作执行机构(工发组织)商定

的供资（美元） 
100,000 0 40,000 0 0 120,000 0 0 0 0 260,000

2.4 合作执行机构支助费用（美

元） 
7,500 0 3,000 0 0 9,000 0 0 0 0 19,500

3.1 商定的供资总额 

（美元） 
185,000 0 125,000 0 0 195,000 0 65,000 0 60,000 630,000

3.2 支助费用总额（美元）  18,550 0 14,050 0 0 18,750 0 8,450 0 7,800 67,600
3.3 商定的供资总额 

（美元） 
203,550 0 139,050 0 0 213,750 0 73,450 0 67,800 697,600

4.1.1 按本协定商定的 HCFC-22 淘汰总量（ODP 吨） 8.33
4.1.2 以前核准项目的 HCFC-22 淘汰量（ODP 吨） 0
4.1.3 HCFC-22 合格消费量余额 15.47

 
     

 
 


